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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 年第十二次選訓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本總會第二辦公室(台北市大同區錦西街 46 號 2 樓) 

主席：沈召集人啟賓               紀錄：余雅琪 

出席：何副召集人維華、詹委員淑月、王委員三財、吳委員慧君、 

黃委員文成、陳委員昭元、湯委員惠婷、周委員國金。  

列席：張富貴代理秘書長、 

國際組：鍾耀堅組長、余雅琪副組長、張潁焄專員、白宛玲專員 

訓練組：鄭順成組長、葉嘉忻專員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7-9 月國際賽事成績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潛力新秀廖偉廷選手更練教練乙案，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該選手原提報賴明助教練為指導教練，因該教練被遴選為

「2026 名古屋亞運」擊劍項目培訓教練，培訓地點為國家

訓練中心，培訓時間為 114 年 9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底止。

為避免影響相關培訓計畫執行，故 9 月 1 日已聘潘奕儒教

練 (擊劍協會 B 級)協助其後續的訓練規劃與執行。 
二、 檢附 114 年第 3 次輪椅擊劍委員會會議紀錄及更換教練同

意書各乙份(附件一，第 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選派參加「2025 IBSA 柔道聖保羅大獎賽 2025 IBSA JUDO 

GRAND PRIX – SÃO PAULO」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  審
查。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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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賽日期：2025 年 12 月 16 日至 17 日 
二、 比賽地點：巴西 聖保羅 
三、 共選派 3 位選手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年齡 級別 

報名項目 

(將作為報名

依據) 

世界排名 

(2025.05.15) 
所屬教練 

備註 

(是否需

要分級) 

1 張少豪 男 28 J2 -70KG 第 10 名 陳楓舜  

2 蔡欣穎 女 15 J2 -52KG 第 8 名 楊俊霆  

3 黃晟閔 男 19 J2 +95KG 第 10 名 李奇儒  

四、 共選派 2 位教練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及證照影本 

1 陳楓舜 男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B 級/體總業字第 1110000250 號 

2 楊俊霆 男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A 級/體總業字第 1130001059 號 

五、 八月份埃及大獎賽因張少豪選手於賽前受傷而放棄參賽（該

賽事原僅編列 1 位選手及 1 位教練）。八月底，國際柔道總會

公告新增聖保羅大獎賽，經評估後將參加聖保羅大獎賽，並

增列 2 位選手及 1 位教練一同參賽。 
六、 蔡欣穎選手所屬教練李青忠教練因身體因素(同為視障人士)

不適合帶隊出國，因此委由楊俊霆助理教練執行出國訓練規

劃與執行。 
七、 檢附 114 年第 4 次柔道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附件二，第 5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增列柔道蔡欣穎選手為 2026 亞帕運備戰名單，提請審查。 
說  明：  

一、 該選手目前為潛力新秀培訓選手，於今年 5 月份哈薩克大獎

賽第一次出賽，即獲得世界排名第八名，符合備戰名單第 2
級選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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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 114 年第 4 次柔道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附件二，第 5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調整 2025 年帕拉桌球國際賽事，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原訂參加 11 月份「2025 阿爾艾茵帕拉桌球挑戰賽」因國際

桌總(ITTF)公告取消此賽事，擬改為參加 11 月份「2025 吉薩

帕拉桌球挑戰賽」。 
二、 檢附 114年第 7次桌球委員會議紀錄乙份(附件三，第 19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選派參加「2025 Virtus 世界帕拉桌球錦標賽 2025 Virtus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5 年 11 月 1 日至 8 日 
二、 比賽地點：埃及 開羅 
三、 共選派 5 位選手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年齡 級別 報名項目 國內成績 
世界排名 

(2025.09.03) 
所屬教練 備註 

1 陳柏諺 男 19 C11 單、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1名 
1 魏君達  

2 李婧萱 女 27 C11 單、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2名 
9 劉禮賢  

3 黎懿亞 女 18 C11 單、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1名 
10 陳妍妡  

4 謝非 男 19 C11 單、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2名 
50 李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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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蔣孟翰 男 27 C11 單、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3名 
66 江孟軒  

四、 共選派 2 位教練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證號 

1.  魏君達 男 帕總 A 級/111-TT 教 A007 

2.  江孟軒 男 帕總 A 級/113-TT 教 A004 

五、 檢附 114年第 7次桌球委員會議紀錄乙份(附件三，第 19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選派參加「2025 吉薩帕拉桌球挑戰賽 ITTF World Para 

Challenger Giza 2025」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5 年 11 月 15 日至 18 日 
二、 比賽地點：埃及 吉薩 
三、 共選派 10 位選手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年齡 級別 報名項目 國內成績 
世界排名 

(2025.09.03) 
所屬教練 備註 

1 程銘志 男 46 C5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1名 
3 林佳蓉  

2 田曉雯 女 26 C10 單、雙 無 2 王明月  

3 林姿妤 女 27 C10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1名 
6 王明月  

4 蘇晉賢 男 22 C10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2名 
8 王明月  

5 林駿梃 男 34 C10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1名 
15 江慶林  

6 陳柏諺 男 19 C11 單、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1名 
1 魏君達  

7 李婧萱 女 27 C11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2名 
9 劉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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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黎懿亞 女 18 C11 單、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1名 
10 陳妍妡  

9 葉晉瑋 男 23 C3 單、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2名 
76   

10 蔡惠珠 女 54 C5 單、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2名 
無  

搭配程銘

志雙打 

四、 選手備取名單如下： 

序 姓名 性別 年齡 級別 國內成績 
世界排名 

(2025.09.03) 
備註 

1 魏美惠 女 62 C5 
114 年億光會長盃 第3名 

(4.5 級合併) 
19  

2 林彥穎 女 44 C4 
114 年億光會長盃 第4名 

(4.5 級合併) 
44 

搭配程銘志雙

打 

3 梁振坤 男 60 C4 114年億光會長盃 第2名 29  

4 黃建方 男 22 C4 114年億光會長盃 第3名 53  

5 李昀達 男 30 C2 114年億光會長盃 第1名 59  

6 陳先覺 男 23 C9 114年億光會長盃 第1名 20  

五、 共選派 3 位教練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及證照影本 備註 

1 林佳蓉 女 帕總 A 級/112-TT 教 A003  

2 魏君達 男 帕總 A 級/111-TT 教 A007  

3 李康豪 男 帕總 B 級/113-TT 教 B002 田曉雯選手助理教練 

六、 遴選辦法： 
114 年億光盃全國帕拉桌球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成績

前二名為依據及雙打配對之功能級別為優先考量。(葉晉瑋

與程銘志搭配男子雙打)。 
七、 蔡惠珠及魏美惠選手因工作及個人因素放棄參加此賽事，將

遞補備取名單序號 2 林彥穎選手。(搭配程銘志混合雙打) 
八、 檢附 114 年第 7 次桌球委員會議紀錄及放棄切結書各乙份

(附件三，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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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增列柔道黃晟閔選手為 2026 亞帕運備戰名單，提請審查。 
說  明：  

一、 該選手目前為潛力新秀培訓選手，於今年 5 月份哈薩克大獎

賽第一次出賽，即獲得世界排名第十名，符合備戰名單第 2
級選手資格。 

二、 檢附 114 年第 5 次柔道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附件四，第 25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增列地板滾球陳銘哲選手為 2026 亞帕運備戰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該選手屢次出賽皆獲得優秀成績，依據國際地板滾球總會公

告之 9 月份最新世界排名，該選手為世界排名第十九名，符

合備戰名單第 3 級選手資格。 
二、 檢附 114 年第 5 次地板滾球委員會會議紀錄乙份(附件五，

第 3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選派參加「2025 北京帕拉桌球亞洲錦標賽 

ITTF Asian Para Championships, Beijing」選手及教練名單，

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5 年 10 月 14 日至 19 日 
二、 比賽地點：中國 北京 
三、 共選派 11 位選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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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姓名 性別 年齡 級別 報名項目 國內成績 
世界排名 

(2025.09.03) 
所屬教練 備註 

1 程銘志 男 46 C5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1名 
3 林佳蓉  

2 田曉雯 女 26 C10 單、雙 無 2 王明月  

3 林姿妤 女 27 C10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1名 
6 王明月  

4 蘇晉賢 男 22 C10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2名 
8 王明月  

5 林駿梃 男 34 C10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1名 
15 江慶林  

6 陳柏諺 男 19 C11 單、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1名 
1 魏君達  

7 李婧萱 女 27 C11 
單、雙、 

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 2名 
9 劉禮賢  

8 黎懿亞 女 18 C11 單、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1名 
10 陳妍妡  

9 葉晉瑋 男 23 C3 單、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2名 
76   

10 蔡惠珠 女 54 C5 單、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2名 

(第一名為C4盧

碧春-之前已表示

放棄本年度所有

國外賽事) 

無  
搭配程銘志

雙打 

11 魏美惠 女 62 C5 單、混雙 
114年億光會長

盃 第3名 
19   

四、 選手備取名單如下： 

序 姓名 性別 年齡 級別 國內成績 
世界排名 

(2025.09.03) 
備註 

1 林彥穎 女 44 C4 114 年億光會長盃 第4名 44 搭配程銘志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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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級合併) 打 

2 陳先覺 男 23 C9 114年億光會長盃 第1名 20  

3 梁振坤 男 60 C4 114年億光會長盃 第2名 29  

4 黃建方 男 22 C4 114年億光會長盃 第3名 53  

5 李昀達 男 30 C2 114年億光會長盃 第1名 59  

五、 共選派 3 位教練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及證照影本 

1 林佳蓉 女 帕總 A 級/112-TT 教 A003 

2 王明月 女 帕總 A 級/111-TT 教 A010 

3 魏君達 男 帕總 A 級/111-TT 教 A007 

六、 遴選辦法： 
114 年億光盃全國帕拉桌球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成績前

二名為依據及雙打配對之功能級別為優先考量。(葉晉瑋與程

銘志搭配男子雙打)。 
七、 蔡惠珠及魏美惠選手因工作及個人因素放棄參加此賽事，將

遞補備取名單序號 1 林彥穎選手(搭配程銘志混合雙打)及序

號 2 陳先覺選手。 
八、 檢附 114 年第 9 次桌球委員會議紀錄及放棄切結書各乙份

(附件六，第 34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9:15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年第 3 次輪椅擊劍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 中華民國 114 年8月 27日（星期三），19時 30 分 

二、地  點：台中市帝翰擊劍俱樂部 

三、主   席：張志凌     紀錄：王勇順 

四、出 席委 員：楊毅弘、楊進國、蔡伊鎔、楊鎧、王勇順、簡志忠  

(詳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討論事項： 

 提  案 

案 由：擬更換114年輪椅擊劍潛力新秀培訓計畫賴明助教練，

並擬新聘潘奕儒教練自9月1日起接續教練案由，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原提報114年8月1日起輪椅擊劍潛力新秀培訓計畫中

區訓練站為賴明助教練。因「2026年名古屋亞運擊

劍項目培訓計畫」臨時通過提報賴教練為銳劍培訓

教練，培訓地點為國家訓練中心，培訓時間自114年

9月1日至115年6月底止。 

二、 因教練更換實屬突然，為避免影響潛力新秀培訓計

畫順利執行，擬請同意新聘潘奕儒教練自9月1日起

接續擔任輪椅擊劍潛力新秀培訓計畫教練一職。 

三、 潘教練具有擊劍單項鈍劍、銳劍和軍刀三劍種B級教

練證照。 

四、 檢具教練證照(如附件1)、更換教練同意書和潛培計

畫潘教練資料(如附電子檔案)。 

決 議：出席委員全數通過本更換教練案。輪椅擊劍潛力新秀培訓

計畫中區訓練站教練，自9月1日起由潘奕儒教練擔任。感

謝金瑞奇教練和賴明助教練過去對潛培計畫的全力投入。

會後檢具會議紀錄提送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審議辦理。 1

附件一



七、 散會 

附件1 
潘奕儒教練B級教練證 

2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輪椅擊劍委員會 

  
114年度第 3 次輪椅擊劍委員會 

會議簽到表 

職別 姓名 簽到 

召集人 張志凌 
 

委員 楊進國 
 

委員 蔡伊鎔 
 

委員 楊  鎧 
 

委員 簡志忠 
 

委員 楊毅弘 
 

委員 王勇順 
 

 

3



4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 年第 4 次柔道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22 時 00分 

二、 地點：網路會議 

三、 主席：許吉越     紀錄：李政達 

四、 出席：許吉越、陳燕修、李政達、郭癸賓、侯碧燕(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案 由 1：有關推薦選派「2025年巴西聖保羅柔道大獎賽選手及教練名

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5 年 12 月 16-17 日

(二)、 比賽地點：巴西聖保羅

(三)、 本次選派 3 位選手，名單如下：

序 姓名 
性

別 
年齡 級別 

報名項目 

(將作為報名

依據) 

國內成績 國際成績 
最低參

賽標準 

所屬教

練 

備註 

(是否

需要

分級) 

1 張少豪 男 
28 J2 

-70

世界排名

第 10 名 

陳楓舜 
否 

2 蔡欣穎 女 
15 J2 

-52

世界排名

第 8 名 

楊俊霆 
否 

3 黃晟閔 男 
19 J2 

+95

世界排名

第 10 名 

李奇儒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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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選派 2 位教練，教練遴選方式依據「中華帕拉林匹克

總會 2025 年柔道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如附件

三，名單如下: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及

證照影本 

備註 

1 陳楓舜 男 A 級 

2 楊俊霆 男 A 級 

決  議：通過 

案 由 2：推薦蔡欣穎亞帕運二級選手培訓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  明：蔡欣穎目前為潛力新秀選手、世界排名第八名，符合亞帕運

二級選手培訓資格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 

七、 散會時間：2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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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備戰帕拉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分級原則」 
經 112.12.03第 15次選訓委員會會議通過 

經教育部體育署 112.12.26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120054516號函備查 

一、目的：為建立我國帕拉運動選手競技梯隊，提升國際競爭力，依據選手競

賽成績、表現，建立分級制度及訂定資源挹注原則，俾形塑良性競

爭循環，打造選手最佳堅實後盾，落實在帕運爭金奪牌之目標。 

二、資格條件、級別調整成績參考及進退場機制： 

(一)級別與資格參考成績 (獲獎牌成績之項目須同下屆帕運競賽項目；所

稱參考成績原則係以最近一屆帕運結束後之國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

際認可之參賽成績，或帕運/世界積分排名)：

1.第 1 級：

(1)最近 1 屆帕運前 4 名或亞帕運前 2 名。

(2)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成績達最近 1 屆帕

運或世界錦標賽前 4 名或亞帕運前 2 名。

(3)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前 4 名。

2.第 2 級：

(1)最近 1 屆帕運第 5 至 8 名或亞帕運第 3 名。

(2)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成績達最近 1 屆帕

運或世界錦標賽第 5 至 10 名或亞帕運第 3 名。

(3)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第 5 至 10名。

(4)第 3 級選手取得當屆帕運參賽資格。

3.第 3 級：

(1)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成績達最近 1 屆帕

運或世界錦標賽第 11 至 20 名，並須符合各賽會最低參賽標準

(M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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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第 11 至 20 名，且經評估具國際競爭力。 

(3)參加國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於各該

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或具奪牌可能性，經推薦者。 

(4)依據教育部備查之遴選辦法，入選下屆帕運或亞帕運資格賽

(或積分賽)國家代表隊。 

(二)選手進場、級別調整與退場審核機制： 

1.進場： 

(1)第 1 級、第 2 級(1)至(3)及第 3級(1)至(2)項別選手： 

A.符合資格條件選手除參考國際賽會成績外，亦考量日後發展

潛力，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以下簡稱帕總)選訓委員會初

審，由教育部體育署複核核定。 

B.若有需求，體育署得召開身心障礙競技運動訓輔小組(以下

簡稱體育署訓輔小組)審議所報名單。 

(2)第 3 級(3)至(4)項別選手：選手依教育部備查之遴選辦法，入

選下屆帕運或亞帕運資格賽(或積分賽)國家代表隊，或參加國

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於各該專項競

技運動具發展潛力經推薦，由帕總選訓委員會初審，體育署訓

輔小組覆核審議後核定。 

(3)上揭選手審核過程若遇有特殊情形，得安排運科體能檢測後，

再送體育署訓輔小組審議。  

2.級別調整：由帕總選訓委員會參考參加國際賽會及考核成績初審，

經體育署訓輔小組審議通過，予以級別調整。 

3.退場、降級或升級： 

(1)參加比賽或檢測成績未達階段培訓目標者。 

(2)選手受傷經帕總運動醫學委員會評估無法繼續訓練者。 

(3)嚴重違反「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管理要點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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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1 及 2級選手無法取得當屆帕運參賽資格，將先降為 3 級持

續備戰；第 3級(1)至(2)項別選手若無法取得當屆帕運參賽資

格，若其仍符合級別資格條件，原則將維持第 3 級持續培訓，

以備戰下屆帕運及亞帕運。 

(5)第 3 級選手若取得當屆帕運參賽資格，即提升至第 2級進行備

戰。 

(6)第 3級(3)至(4)項別選手若確認無法取得當屆帕運或亞帕運參

賽資格，得經評估續留培訓隊協助訓練，或若符合潛力、新秀

培育計畫所定資格者，得轉該計畫持續施訓。 

(四)審核時間： 

1.級別核定、調整或退場：每年 12 月(帕運、亞帕運年度，則以賽會

結束次月)。 

2.遇有特殊情形，得另行召開會議審議。  

三、本分級原則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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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選手成績證明 
張少豪

蔡欣穎

黃晟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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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2025 年 

柔道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4年3月14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114030048號函辦理。 

二、目的：為培育優秀帕拉運動人才，促進國際帕拉體育運動交流，提升我國帕拉

運動員參加國際運動競賽競爭力，並拓展參與國際體育活動空間及增加國際能

見度。特遴選國內優秀帕拉帕拉柔道運動選手，參與相關國際運動總會主辦之

「2025年國際賽事」，以爭取競賽佳績，為國爭光。 

三、組織：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以下簡稱本總會) 選訓委員會負責有關教練及

選手遴選暨培訓督導等事宜。 

四、賽事資訊： 
 

 
序號 

 
國際賽事名稱 

 
比賽日期 

 
比賽地點 

預計錄取名額 

教練 選手 陪練員 

1 2025年柔道世界盃 
2025 World Cup 

3月 24 日 
提比里斯 
（喬治亞） 2 3 1 

2 

2025年IBSA柔道世界錦

標賽 
2025 IBSA Judo World 

Championship 

5月13日 
阿斯塔納 
（哈薩克） 2 3 1 

3 2025柔道大獎賽 
2025 judo Grand Prix 

7 月 10日 吉薩（埃及） 2 3 1 

4 
2025年亞洲青少年殘障奧

運會 
Asian Youth Paragames 

10月01 日 預計烏茲別克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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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將依據國際總會或主辦單位公告之參賽資格、入選名單及教育部體育署核定

之員額酌予增減錄取名額，並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後實施。

2. 上述賽事如因國際嚴重特殊性傳染肺炎或其他因素而有異動或取消，將參考

國際總會公告之年度賽事另行參加或取消，並呈報教育部體育署後實施。 
3. 參賽賽事及教練選手名額最終版本依體育署核定為主。

五、教練遴選：

（一）資格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全國性單項協會所頒發柔道A級教練資格，以A級教練

的資格為優先，或經教育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照須處於有效

期內，停權處分期間不得擔任教練。

（二）遴選方式

1. 優先以具備奪牌實力選手之教練擔任。

2. 若入選選手人數相同者，以入選選手依世界排名優先之教練擔任。

（三） 職責

1. 訓練計畫之安排，配合公假調訓，不影響其訓練及工作者。

2. 配合國家組訓之行政作業期程，提交訓練計畫書、成果報告書、訓

練日誌等資料，並能確實按計畫執行訓練工作者。

3. 入選代表隊教練，應遵守代表隊規範及參賽訓練計畫與賽事之義務，

凡有重大違規之情事，本總會應主動召開紀律委員會會議論處並報

請教育部備查後執行。

六、選手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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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遴選方式 

1. 具有國內全國柔道比賽成績者。 

2. 經評估具國際競爭力，或於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且具有奪

牌可能性，經推薦者。 

3.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選手時，採徵召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決

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七、附則 

（一）代表隊教練 (團) 

1. 教練以專職培訓工作、不得從事本總會選訓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為

原則；倘有不適任之事實，經本總會或教育部體育署身心障礙輔

導小組 (下稱訓輔小組) 委員查核屬實者，移請本總會召開紀律

委員會議處。 

2. 為顧及本總會會務正常運作與推動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規範，本

總會之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及選訓小組召集人，不得擔任

教練職務；前述以外之人員如擔任教練職務，涉及本人或關係人

之利益事項，應自行迴避。 

3. 代表隊教練人選因故不克擔任職務時，應填寫放棄聲明書，再依

候補順序依序遞補。 

4.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教練人選時，採徵召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員

會決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二）代表隊選手 

1. 選手須接受教練 (團) 指導並依訓練計畫施訓，以專注投入訓練、

不得從事本總會選訓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為原則，日常生活事項 

接受教練 (團) 輔導管理；倘有違反規定之事實，經查核屬實者，

移請本總會召開紀律委員會議處。 

2. 選手於代表隊培訓、參賽期間，遵守依本總會訂定組隊參加國

際賽會活動人員之言行規範。 

3. 錄取代表隊之選手，需配合本總會綠色隧道計畫全身健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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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健康狀態足以勝任激烈之訓練及競賽。

4. 入選代表隊選手如因故放棄者，須填寫放棄聲明書，經選

訓委員會議決議後，選出候補選手，由候補選手遞補，報

請教育部核准後，始得入選代表隊選手。

5. 國際賽事成績將做為參加2026名古屋亞州帕拉運動會儲

備選手之參考依據。

（三）代表隊之教練、選手，無故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規定

者，送本總會紀律委員會審議後，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四）代表隊之教練或選手之除名，須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討論

後，送教育部體育署提報身心障礙訓輔小組委員會議審議

通過後行之。

八、本辦法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函報教育部核備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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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教練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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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 年第 2 次柔道委員會 

會議簽到表 

職稱 姓名 簽到 

召集人 許吉越 

委員 陳燕修 

委員 李政達 

委員 郭癸賓 

委員 侯碧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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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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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 年第 7 次桌球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 中華民國 114 年 08 月 21 日（ 星期四） 09 時 00 分
二、地點： 網路會議 

三、主席： 陳金海 紀錄：王明月 

四、出席： 王明月、吳文嘉、林佳蓉、張富貴、陳金海、馮聖欽、廖炯堯、蕭存沂 (依姓氏筆畫) 
五、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參加埃及帕拉桌球挑戰賽案， 提請討論。
說明： 

1. 原定參加之 2025 年桌球國際賽事「2025 阿聯酋帕拉桌球挑戰賽」因主辦單位取消
辦理，擬改為參加「2025 埃及帕拉桌球挑戰賽」(114 年 11 月 15-18 日)。

2. 今年新規則規定選手全年最少要參加 6 場公開賽或更多場，年度選擇最好的 6 場積
分排名。

擬辦：通過後送總會審議。
決議：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選派參加「2025 Virtus 世界帕拉桌球錦標賽」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1.比賽日期：2025 年 11 月 1-8 日
2. 比賽地點：埃及

3. 本次選派 5 位選手，名單如下：

順序 姓名 性別 級別 報名項目 國內成績 所屬教練 

1 陳柏諺 男 SM11 單、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1 魏君達 

2 李婧萱 女 SF11 單、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2 劉禮賢 

3 黎懿亞 女 SF11 單、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1 陳妍妡 

4 謝非 男 SM11 單、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2 李玉麟 

5 蔣孟翰 男 SM11 單、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3 江孟軒 

4. 本次選派 2 位教練，名單如下：

順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及證照 備註 
1 魏君達 男 A 
2 江孟軒 男 A 
5. 說明：

(1) 選拔依據為 2025 最新世界排名、114 年億光盃全國帕拉桌球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成績、
2022 年亞帕運成績、潛力選手並於 114 年億光盃全國帕拉桌球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成績
前二名。

決議：通過。建議總會接續參加 2025 埃及帕拉桌球挑戰賽的三位選手及一位隊職員或教練留在
埃及，免得回來兩天後又趕著出國， 造成選手的身心疲憊。 

 提案三 
案由：有關選派參加「2025 埃及帕拉桌球挑戰賽」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1.比賽日期：2025 年 11 月 15-18 日
2. 比賽地點：埃及

3. 本次選派 10 位選手，名單如下：

順序 姓名 性別 級別 報名項目 國內成績 所屬教練 

1 程銘志 男 SM5 單、男雙、混雙 林佳蓉 

2 田曉雯 女 SF10 單、女雙 王明月 

3 林姿妤 女 SF10 單、女雙、混雙 王明月 

4 蘇晉賢 男 SM10 單、雙、混雙 王明月 

5 林駿梃 男 SM10 單、雙、混雙 江慶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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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柏諺 男 SM11 單、混雙 魏君達 

7 李婧萱 女 SF11 單、混雙、女雙 劉禮賢 

8 黎懿亞 女 SF11 單、女雙 陳妍妡 

9 葉晉瑋 男 SM3 單、男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2 
10 蔡惠珠 女 SF5 單、混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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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1 魏美惠 女 SF5 
備 2 林彥頴 女 SF5 
備 3 梁振坤 男 SM4 
備 4 黃建方 男 SM4 
備 5 李昀達 男 SM2 
備 6 陳先覺 男 SM9 

4. 本次選派 3 位教練，名單如下：

順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及證照 備註 
1 林佳蓉 女 A 
2 魏君達 男 A 
3 李康豪 男 B 

5. 說明：
(1) 選拔依據為 2025 最新世界排名、114 年億光盃全國帕拉桌球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成績、

2022 年亞帕運成績、潛力選手並於 114 年億光盃全國帕拉桌球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成績
前二名。

(2) 依照備戰等級遴選 1 級與 2 級、2022 年亞帕運成績 8 位選手參加，剩餘 2 個名額由備戰 3 級
及本年度表現較佳之各級選手遴選並以可同時搭配雙打及混雙之級別優先考量，此 2 個名額
並依今年度國際公開賽選手表現內容做滾動調整，期盼在 2026 亞帕運遴選出最有機會奪牌
之項目級別報名。

(3) 目前 2026 名古屋亞帕運主辦單位公布的名額，中華台北目前僅獲得 4 男 3 女的參賽名額。

(4) SF5 蔡惠珠、SF5 魏美惠放棄書如附件。

(5) 李康豪為田曉雯助理教練。
決議：通過。上述放棄無法參加選手由備取依序遞補。六、

散會時間：12 時 00 分

21



22



教練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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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 年第 5 次柔道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14 時 00分 

二、 地點：網路會議 

三、 主席：許吉越     紀錄：李政達 

四、 出席：許吉越、李政達、郭癸賓、侯碧燕(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案 由 1：推薦黃晟閔亞帕運二級選手培訓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  明：黃晟閔目前為潛力新秀選手、世界排名第十名，符合亞帕運

二級選手培訓資格如附件一、二。 

決  議：通過 

七、 散會時間：1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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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備戰帕拉林匹克運動會選手分級原則」 
經 112.12.03第 15次選訓委員會會議通過 

經教育部體育署 112.12.26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120054516號函備查 

一、目的：為建立我國帕拉運動選手競技梯隊，提升國際競爭力，依據選手競

賽成績、表現，建立分級制度及訂定資源挹注原則，俾形塑良性競

爭循環，打造選手最佳堅實後盾，落實在帕運爭金奪牌之目標。 

二、資格條件、級別調整成績參考及進退場機制： 

(一)級別與資格參考成績 (獲獎牌成績之項目須同下屆帕運競賽項目；所

稱參考成績原則係以最近一屆帕運結束後之國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

際認可之參賽成績，或帕運/世界積分排名)：

1.第 1 級：

(1)最近 1 屆帕運前 4 名或亞帕運前 2 名。

(2)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成績達最近 1 屆帕

運或世界錦標賽前 4 名或亞帕運前 2 名。

(3)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前 4 名。

2.第 2 級：

(1)最近 1 屆帕運第 5 至 8 名或亞帕運第 3 名。

(2)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成績達最近 1 屆帕

運或世界錦標賽第 5 至 10 名或亞帕運第 3 名。

(3)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第 5 至 10名。

(4)第 3 級選手取得當屆帕運參賽資格。

3.第 3 級：

(1)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箭)成績達最近 1 屆帕

運或世界錦標賽第 11 至 20 名，並須符合各賽會最低參賽標準

(M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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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Paralympic Ranking / 

World Ranking）排名第 11 至 20 名，且經評估具國際競爭力。 

(3)參加國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於各該

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或具奪牌可能性，經推薦者。 

(4)依據教育部備查之遴選辦法，入選下屆帕運或亞帕運資格賽

(或積分賽)國家代表隊。 

(二)選手進場、級別調整與退場審核機制： 

1.進場： 

(1)第 1 級、第 2 級(1)至(3)及第 3級(1)至(2)項別選手： 

A.符合資格條件選手除參考國際賽會成績外，亦考量日後發展

潛力，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以下簡稱帕總)選訓委員會初

審，由教育部體育署複核核定。 

B.若有需求，體育署得召開身心障礙競技運動訓輔小組(以下

簡稱體育署訓輔小組)審議所報名單。 

(2)第 3 級(3)至(4)項別選手：選手依教育部備查之遴選辦法，入

選下屆帕運或亞帕運資格賽(或積分賽)國家代表隊，或參加國

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殊成績表現，於各該專項競

技運動具發展潛力經推薦，由帕總選訓委員會初審，體育署訓

輔小組覆核審議後核定。 

(3)上揭選手審核過程若遇有特殊情形，得安排運科體能檢測後，

再送體育署訓輔小組審議。  

2.級別調整：由帕總選訓委員會參考參加國際賽會及考核成績初審，

經體育署訓輔小組審議通過，予以級別調整。 

3.退場、降級或升級： 

(1)參加比賽或檢測成績未達階段培訓目標者。 

(2)選手受傷經帕總運動醫學委員會評估無法繼續訓練者。 

(3)嚴重違反「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管理要點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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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 1 及 2級選手無法取得當屆帕運參賽資格，將先降為 3 級持

續備戰；第 3級(1)至(2)項別選手若無法取得當屆帕運參賽資

格，若其仍符合級別資格條件，原則將維持第 3 級持續培訓，

以備戰下屆帕運及亞帕運。

(5)第 3 級選手若取得當屆帕運參賽資格，即提升至第 2級進行備

戰。

(6)第 3級(3)至(4)項別選手若確認無法取得當屆帕運或亞帕運參

賽資格，得經評估續留培訓隊協助訓練，或若符合潛力、新秀

培育計畫所定資格者，得轉該計畫持續施訓。

(四)審核時間：

1.級別核定、調整或退場：每年 12 月(帕運、亞帕運年度，則以賽會

結束次月)。

2.遇有特殊情形，得另行召開會議審議。

三、本分級原則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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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選手成績證明 
 
黃晟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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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 年第 5 次地板滾球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09 月 15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 

二、 地點：採線上視訊會議 

三、 主席：吳碧滿                       紀錄：謝涵雅 

四、 出席：黃國書、許弘憲、周柏宏(請假)、林錦城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案 由：擬推薦地板滾球 BC3陳銘哲選手為備戰選手名單。 

 說 明： 

2025年 9月國際地板滾球運動總會針對地板滾球選手

重新國際排名，我國選手 BC3 陳銘哲獲得國際排名第

19 名(如附件)。擬推薦 BC3陳銘哲選手為備戰選手。 

 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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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 年第 5 次地板滾球委員會 

會議簽到表 

職稱 姓名 線上簽到 

召集人 吳碧滿 吳碧滿 

委員 許弘憲 許弘憲 

委員 黃國書 黃國書 

委員 周柏宏 請假 

委員 林錦城 林錦城 

附：線上視訊會議截圖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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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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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年第 9次桌球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09 月 12 日（星期五）19 時 00 分 

二、地點：網路會議 

三、主席：陳金海            紀錄：王明月  

四、出席：吳文嘉、張富貴、陳金海、馮聖欽、廖炯堯、蕭存沂 (依姓氏筆畫) 

五、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選派參加「2025 北京帕拉桌球亞洲錦標賽」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  

1.比賽日期：2025 年 10 月 14-19 日

2.比賽地點：北京

3.本次選派 11 位選手，名單如下：

順序  姓名  性別  級別  報名項目  國內成績  所屬教練  

1 程銘志  男  SM5 單、男雙、混雙  林佳蓉  

2 田曉雯  女  SF10 單、女雙  王明月  

3 林姿妤  女  SF10 單、女雙、混雙  王明月  

4 蘇晉賢  男  SM10 單、雙、混雙  王明月  

5 林駿梃  男  SM10 單、雙、混雙  江慶林  

6 陳柏諺  男  SM11 單、混雙  魏君達  

7 李婧萱  女  SF11 單、混雙、女雙  劉禮賢  

8 黎懿亞  女  SF11 單、女雙  陳妍妡  

9 葉晉瑋  男  SM3 單、男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2 

10 蔡惠珠  女  SF5 單、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2 

11 魏美惠  女  SF5 單、雙  114 年億光會長盃 3 

備 1 林彥頴  女  SF5 

備 2 陳先覺  男  SM9 

備 3 梁振坤  男  SM4 

備 4 黃建方  男  SM4 

備 5 李昀達  男  SM2 

4.本次選派 3 位教練，名單如下：

順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及證照  備註  

1 林佳蓉  女  A 

2 王明月  女  A 

3 魏君達  男  A 

5.說明：

(1)選拔依據為 2025 最新世界排名、114 年億光盃全國帕拉桌球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成績、

2022 年亞帕運成績、潛力選手並於 114 年億光盃全國帕拉桌球錦標賽暨國家代表隊選拔成績

前二名。

(2)依照備戰等級遴選 1 級與 2 級、2022 年亞帕運成績 8 位選手參加，剩餘 2 個名額由備戰 3 級

及本年度表現較佳之各級選手遴選並以可同時搭配雙打及混雙之級別優先考量，此 2 個名額

並依今年度國際公開賽選手表現內容做滾動調整，期盼在 2026 亞帕運遴選出最有機會奪牌

之項目級別報名。

(3)目前 2026 名古屋亞帕運主辦單位公布的名額，中華台北目前僅獲得 4 男 3 女的參賽名額。

(4) SF5 蔡惠珠、SF5 魏美惠放棄書如附件。

決議：通過。上述放棄無法參賽選手由備取選手依序遞補。  

六、散會時間：2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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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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